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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洋科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浙

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08 号）

文核准，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不超

过 68,910,000 股。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68,91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9.61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662,225,1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9,267,839.61 元

（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42,957,260.39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相关《验资报告》（中

汇会验[2020]6949 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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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投项

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通信铁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完成时间延期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通信铁塔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完成时间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节余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通信铁塔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已建成通信铁塔 1,213 个，相关设备设施均已调试到位，通信铁塔整

体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通信铁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

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

划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实

际投入金额 
累计利息 
收入净额 

待支付项目

尾款金额 
募集资金预

计节余金额 
通信铁塔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36,000.00 22,680.82 389.67 3,351.64 10,357.21 

注：待支付项目尾款金额是根据项目合同尚未达到支付时点的质保金等款项，该等款项

支付周期较长。 

三、本次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的主要原因 

公司“通信铁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0,357.21 万元，主要系

铁塔站型调整及实施成本下降所致。 

类型 
投资预算 实际实施情况 差异情况 

数量

（个） 
单位成本 

（万元/个） 
数量

（个） 
单位成本 

（万元/个） 
数量 
差异 

单位成本

差异 
普通楼面站 400.00  15.00  490.00 13.37 22.50% -10.87% 

普通落地站 400.00  30.00  617.00 24.41 54.25% -18.62% 

特殊站型 400.00  45.00  106.00 41.67 -73.50% -7.39% 

注：特殊站型指通信节点保障站型、特殊场景站点、省级疑难站等实施难度较大的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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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普通站型而言需求较复杂，项目实施的难度大且实施周期较长。 

由上表可知，本次募投项目结余资金主要系铁塔站型调整及实施成本下降等

因素影响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1．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特殊站型的占比较预算时大幅下降。通信铁塔的实

施成本受行业政策、建设需求、站点类型等多方面因素影响。2019 年公司进行募

投项目预计时，5G 通信网络处于起步阶段，公司承接的站点建设需求中特殊站

型占比较高，公司根据当前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投资预计。近几年受经济环境影响，

各大运营商也面临较大“降本增效”的压力，2021 年以后原租赁机房、土建机

房、节点机房等“机房配套类基站”的建设需求基本取消；高山、海岛等特殊场

景基站因建设成本高且效益低下也是非必要不建设；同时大幅下调了省级疑难站

点的数量。公司根据运营商建设需求按需调整建设类型，故实施难度和建设成本

较预估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根据预计成本计算，站型的调整为公司节余资金

5,370.00 万元。 

2．随着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以及城市发展进程的需要，通信基站的应用场

景和覆盖方式也随之进行了适配调整，实施方案、挂载高度、配套类型都有很大

的改变。2019 年公司进行募投项目预计时，5G 通信网络处于起步阶段，5G 通

信铁塔为兼顾 4G 通讯设备的挂载需求，建设的主力塔型为 35-40 米。随着 5G

通讯网络建设的推进，同时城市很多区域不具备建设 35-40 米落地基站的条件，

运营商寻求建设 18-25 米之间的智慧杆站进行补盲覆盖，通信基站塔体高度下降

和配套类型调整导致建造成本的下调。若按 0.45 标准风压、机柜配套计算，将一

座 35 米的景观塔改为一座 25 米智慧灯杆单站，其建设成本在“标准建造成本”一

项中就能降低 6.93 万元。通信基站塔体高度下降和配套类型调整为公司节余资

金 3,708.90 万元。 

3．随着钢材技术和塔桅制造工艺的不断升级，同等条件下通信基站塔体的

管径、壁厚、重量均较原先有较大幅度的减少，采购价相应减少。落地基站上塔

方式已由内爬式改为外爬式，钢材材质也由QB235/QB345升级至QB345/QB355，

钢材强度、设计荷载系数更高，因此塔身管径、钢材用量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0.45 标准风压下一座内爬塔和外爬塔塔身重量相差约 2 吨，按目前塔桅 8800 元

/吨计，单座塔身造价差异在 1.76 万元。钢材技术和塔桅制造工艺的升级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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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余资金 578.40 万元。 

4、公司在实施募投项目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谨慎

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募投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

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地降低项目建造成本和费用等投资

金额。 

综上，基于项目实施过程中铁塔站型调整及实施成本下降等因素影响，公司

“通信铁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节余募集资金 10,357.21 万元。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鉴于募投项目“通信铁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进

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该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公司将于 2024 年

1 月 7 日前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2,0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

在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后，将节余募集资金 10,357.21 万元（实际

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金额为准）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

于日常经营活动；待支付项目尾款 3,351.64 万元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公司将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在满足付款条件时，通过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支付项

目尾款等款项。 

在所有待支付项目尾款支付完毕后，后续该部分资金再行产生的利息收入及

银行手续费支出的差额所形成的节余款也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届时公司将

办理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手续。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募集资金

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的行为，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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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及独立董事对部分募投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的议案》。该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公司对“通信铁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审议了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事项，并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鉴于公司“通信铁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对该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我们同意上述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天国富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通信铁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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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通信铁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中天国富证券对本次“通信铁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千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 

赵 亮 ill 吴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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